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戚围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匡健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匡健军

公司负责人戚围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匡健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匡

健军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９２，４１２，３２６．５１ １７４，０１４，５１０．７５ １０．５８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５，１２７，０８２．７１ ２４，０９０，４４１．１３ －３７．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０６ ０．１０ －４０．００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０，３０３，３６４．４６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４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９６３，３５８．４２ －８，９６３，３５８．４２ －５７，８９５．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０．０４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０．０４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２２ －１．２２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１６ ０．１６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１２，０００．００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

益

－９，９３７，５９８．８０

按广州市中级法院终审判

决

，

公司对广州万鸿文化传

播 有 限 公 司 的 借 款 本 金

８００００００

元及利息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

公司据此计提预

计负债

９９３．７６

万元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５８，４５７．０８

合计

－１０，１０８，０５５．８８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６，０４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１０，４０３，４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４０３，４０２

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４０３，４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４０３，４０２

上海浦东任辰贸易有限公

司

２，４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８０，０００

湖北省保险房地产开发公

司

２，３８８，６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８８，６７２

武汉同盈商贸有限公司

２，１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５０，０００

潘信燃

２，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０，０００

赵恒亮

１，９１７，５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１７，５４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４１２，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１２，１００

张建新

１，４００，４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００，４９１

秦玉全

１，２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８０，０００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１

、预付帐款余额比上年期末增长

３７７６．９９％

，主要系工程业务增加相应的材料预订增加。

２

、 其他应收款余额比上年期末下降

５５．４４％

， 主要系应收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划款

１４３．７６

万元因广州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公司将此应收款项作为执行款冲减预计

负债所致。

３

、预收帐款余额比上年期末增长

７５．４５％

，主要系工程业务开展，按进度工程结算和预收工程

款增加。

４

、应付职工薪酬余额比上年期末增长

４６．９１％

，主要系按工程进度计入的应付项目工资

增加。

５

、预计负债余额比上年期末增加

８５０

万元，主要系按广州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公司对

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借款本金

８００００００

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据此计提

预计负债

９９３．７６

万元扣减已划款

１４３．７６

万元余

８５０

万元。

二、利润表

１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８７．２８％

，主要系本期工程业务量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７２．３９％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相应成本

增加。

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８７．１２％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相应

税金增加。

４

、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５．３４％

，主要系本期合并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子公司

广东腾远装修有限公司增加

３３．０５

万元。

５

、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８２．６０％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税前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导

致所得税费用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

１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８６．５７％

，主要系工程结算款和预收

工程款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期同增长

４４４．１３％

，主要系工程量及所需材料

和劳务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与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债权纠纷一案， 因不服广州

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做出的（

２０１１

）越法民二初字第

２３８

号民事判决，向法

院申请再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

２０１２

）穗中法民申字第

２５

号民事裁定，裁定

再审（详见本公司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

２０１２

）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

１４７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维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越法民二初字第

２３８

号民事判

决。 再审案件受理费

９１６７１

元，由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详见

本公司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的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现金分红方案。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戚围岳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１

证券简称：万鸿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传真或邮件形式送达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

事

９

人，到会董事占应出席会议董事的

１００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１

、《关于审议〈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２

、《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其主要亲属买卖公司股票事

前报备制度〉的议案》

同意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其主要亲属买卖公司股票事前报

备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１

证券简称：万鸿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和解协议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与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武汉长森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和解协议》，鉴于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安州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债权纠纷一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

２０１２

）穗中法审监民再字

第

１４７

号再审判决，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公司已在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中予以披露，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

现各方就本执行案达成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森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

以银行汇票的方式向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人民币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大写：捌

佰万伍拾元整）（下称“和解款”），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免除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森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剩余应付的本金、利息及判决书中

确定的诉讼费用，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得再就上述债权再向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森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任何第三方主张任何权

利，同时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亦不得再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任何第三方。 （注：上述和

解款不得抵扣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到目前为止已执行到的款项，即签订本协议后广

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森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应付款

为人民币捌佰伍拾万元。 ）

前述和解款为广州安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收款，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执行费等）一

律由广州万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森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陈保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张美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晓红

公司负责人陈保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晓红声明：保证本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５７１，１１４，３７９．３８ ３，２１６，６１２，０５１．８０ １１．０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０４７，８２１，１４４．５４ １，９４０，８６４，８０４．３１ ５．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７４ ３．５４ ５．６５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７９，９００，７００．４５ １２．３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５ １５．３８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１，４２５，５１０．９９ １０１，４２５，５１０．９９ ３１．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 ０．１９ ３５．７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 ０．１９ ３５．７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 ０．１９ ３５．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０９ ５．０９

增加

０．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１３ ５．１３

增加

０．２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９３，１８５．４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８１３，８３９．１５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９００，２８６．５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５，５５０．８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４９，１３５．０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３７７．２３

合计

－７６４，６７１．３２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８，６０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陈保华

１４７，３９２，４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周明华

１２０，２９１，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９９９，７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６９９，９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沪

１１，３５３，２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８，０５８，３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翁震宇

７，７００，０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４３０，９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孙德统

７，３３３，０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７６９，６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率 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３，５１７，９０９．３４ ５，４２６，５０５．８４ －１，９０８，５９６．５０ －３５．１７％

主要系本期公司与银行签定的远期外汇

交割

，

导致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

。

应收票据

８，８４０，２１８．７９ ７，１０７，６４３．９０ １，７３２，５７４．８９ ２４．３８％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较多采用票据形式

结算

。

其他应收款

６，５９９，９０９．００ ２，８０７，０３８．４９ ３，７９２，８７０．５１ １３５．１２％

主要系本期出差备用金增加所致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１，９８３，４３８．２９ ９，６３８，６８２．６３ ２，３４４，７５５．６６ ２４．３３％

主要系期末应收账款增加

，

计提坏账准备

增加

，

相应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

短期借款

７０１，８７４，１６２．７４ ４３４，１８５，４４４．１２

２６７，６８８，

７１８．６２

６１．６５％

主要系本期流动资金需求增加而向银行

借款所致

。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２，０６８，０９９．１１ ５０，００６，２２７．０６

－１７，９３８，

１２７．９５

－３５．８７％

主要系本期支付

２０１２

年度的年终奖

，

相应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

应交税费

６１，６２９，８５１．０６ ７７，５３６，８４９．９９

－１５，９０６，

９９８．９３

－２０．５２％

主要系本期缴纳税费增加所致

。

应付利息

１１，１９８，５１４．７３ ８，２６３，２１１．７７ ２，９３５，３０２．９６ ３５．５２％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

相应应付利息

增加

。

３．１．２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率 原因

营业收入

５９５，２８３，３０８．２２ ４５０，１９３，５６２．７０ １４５，０８９，７４５．５２ ３２．２３％

主要是国内外制剂产品和沙坦类产品

销售大幅增加影响

。

营业成本

３５０，２４９，０００．９９ ２６６，０４２，４６３．０４ ８４，２０６，５３７．９５ ３１．６５％

主要系本期销售大幅增加

，

相应的成

本增加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６３７，０６９．９７ ３，０６１，３６２．４９ ２，５７５，７０７．４８ ８４．１４％

主要系本期计提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增加影响

。

销售费用

２３，０２５，７９４．５７ １０，９７９，８９７．８７ １２，０４５，８９６．７０ １０９．７１％

主要系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

，

相

应的人工支出

、

运输费

、

佣金及产品推

广服务费等增加

。

财务费用

１１，４６３，８９０．０２ ４，７４９，９８５．９７ ６，７１３，９０４．０５ １４１．３５％

主要系

：１）

由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

致本期汇兑损失增加

；２）

由于本期银

行借款增加

，

相应的利息支出增加

。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１２１，６７１．６９ ４３，０７５．０２ ２，０７８，５９６．６７ ４８２５．５３％

主要系期末应收账款有所增加

，

导致

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

投资收益

１，００８，３１０．００ ２，２２３，２００．００ －１，２１４，８９０．００ －５４．６５％

主要系本期公司与银行签定的远期外

汇交割汇率与实际交割汇率差异较去

年同期减少

，

因此确认的投资收益减

少

。

营业外支出

１，４４８，９３０．９５ ７１８，５５０．５８ ７３０，３８０．３７ １０１．６５％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加所

致

。

３．１．３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现金流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项

？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率 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２，７２２，

２６３．２６

－８３，５０４，

１７１．７４

－１９，２１８，

０９１．５２

－２３．０１％

主要系本期购买固定资产

、

无

形资产增加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０，５６１，

２４１．３１

－５２，３０６，

８３０．９７

３６２，８６８，

０７２．２８

６９３．７３％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ＣＰ８６

号），接受公司

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

５

亿元人民币，自该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发行了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

行额为

３

亿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４．８９％

，期限为

３６５

天，单位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 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有利于改

善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资金成本，进一步增强公司竞争力。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束后，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

券总额为

５

亿元人民币。

３．２．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修订稿）》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的议案，

现公司增发方案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公司将在收到证监会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发 行 时 所

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陈保华先生

、

公司大股东周明华先生承诺

：

在本人作为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或主

要股东

、

或被法律法规认定为实际控制人期间

，

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

以任何方式

（

包括不限

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

）

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

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

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股份公司产品相

同

、

相似或可以取代股份公司产品的业务活动

。

并承诺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

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

，

则本人将立即通知股份公司

，

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

让予股份公司

。

经征询陈保

华先生及周

明 华 先 生

，

截至报告期

末

，

均按照

承诺履行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分红。报告期内，公司执行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向

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共计

１０９

，

４８９

，

４９７

元（含税）。

公积金转增方案为：向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本次转增后，公司股本总数变更为

７１２

，

１８５

，

７３１

股。

上述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星期四）的中国证券报

Ｂ０２４

版、上海证券报

Ａ４３

版、证券时

报

Ｂ２５

版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现金分红到账后实施完毕。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保华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７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通讯方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

日上午九点以通讯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会董事九名，符合召开董事会

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童建新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６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董事杜军先生、苏严先生、祝永华先生属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受

益人，已经回避表决，其余六名非关联董事（三名为独立董事）参与了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及期权数量调整

（

１

）鉴于原激励对象张华东已离职，根据《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第十二

章第三十二条第三点的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或离职，或因激励对象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未重新

续签劳动合同而离职的，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故取消张华东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

４．３２

万份，并予以注销，因此公司股票期权数量由原来的

１０４９．４

万份调整为

１０４５．０８

万份。 同时，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原来的

１００

人调整为

９９

人。

（

２

）鉴于激励对象杜军先生、郭晓迪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份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份提出行权申请，并办理完成行权股

份上市公告（上述公告请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告的《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

权期激励对象申请行权情况及行权股份上市的提示性公告》），杜军先生申请行权

３７．８

万股，郭晓迪先生申请

行权

１２．６

万股。 同时，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二个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有效期到期，未在第二个股票期

权行权有效期内提出行权

１２６．９

万分股票期权作废，因此公司股票期权数量减少至

８６７．７８

万股。

（

３

）鉴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向股东实施了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３

股的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

权相关事宜的决议，依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第八章“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的规

定，若在行权前华海药业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激励对象获授

的股票期权数量及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根据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方案调整后公司授

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８６７．７８

万份

×

（

１＋０．３

）

＝ １１２８．１１４

万份，其中预留部分调整为

１４０．４

万份。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

杜军董事

４２．１２ ０．０５９％

２

苏严董事

２１．０６ ０．０３０％

３

祝永华董事

、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３５．１ ０．０４９％

４

李博副总经理

３５．１ ０．０４９％

５

蔡民达副总经理

３５．１ ０．０４９％

６

胡功允副总经理

３５．１ ０．０４９％

７

陈其茂副总经理

３１．５９ ０．０４４％

８

徐春敏副总经理

２８．０８ ０．０３９％

９

王飚副总经理

２８．０８ ０．０３９％

１０

张美财务总监

１７．５５ ０．０２５％

小 计

３０８．８８ ２９．０９％

１２

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管理技术人员

（

合

计

８１

人

）

６７８．８３４ ０．９５３％

１３

预留股票期权

（

合计

８

人

） １４０．４ ０．１９７％

合 计

１１２８．１１４ １．５８４％

公司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管理技术人员（包括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共

８９

人，具体名

单如下：

序号 姓名 部门 职务

１

王善金 总经理办公室 总经理助理

２

余建中 总经理办公室 副总经理

３

时惠麟 总经理办公室

———

４

张席妮 总经理办公室 副总经理

５

叶存孝 总经理办公室

副总经理兼公司原料药质量总监

，

原料药事业部副总经

理

，

兼制剂质量总监

６

林丽红 总经理办公室 总经理助理兼研究院院长助理

７

何斌 总经理办公室 主任

８

孟铮 公司质量管理部 经理

９

尹学长 公司安环部

ＥＨＳ

总监助理兼经理

１０

王玲长 汛桥分厂安环部 经理助理

１１

王天君 保安部 经理

１２

章仁国 采购部 采购总监兼经理

１３

李小奎 采购部 副经理

１４

邓明歌 企业文化管理部 副经理

１５

杜忠干 人力资源部 经理

１６

周勇 信息和保密管理部 经理

１７

金敏 证券办 证券事务代表

１８

童增元 综合贸易部 经理兼客户服务部经理

１９

蒋敏贵 综合贸易部 副经理

２０

邵玲强 综合贸易部 副经理

２１

余瑛 公司大客户合作部 经理

２２

李巧霞 制剂研发部 制剂研发技术总监助理

２３

彭俊清 制剂研发部 副经理

２４

向科 研发项目部 经理助理

２５

王鹏 研发项目部 经理

２６

颜峰峰 原料药中试技术部 经理

２７

卢志放 公司工程部 经理

２８

胡玲萍 审计部 经理

２９

吴大振 制剂车间

Ⅳ

车间主任

３０

夏莉 制剂注册部 副经理

３１

王红莲 制剂质量研究部 制剂项目管理总监助理

３２

林满文

Ⅳ

车间 原料药中试总监助理

３３

刘燕峰 原料药注册部 经理

３４

谢宝军 原料药事业部 技术总监助理

３５

Ｐｉｅｔｅｒ Ｊｕｒｊｅｎ

Ｇｒｏｅｎｅｗｏｕｄ

制剂分厂厂部领导 制剂生产技术执行总监

３６

陶娟 制剂质量管理部 制剂分厂质量管理总监助理兼经理

３７

刘晓鸣 制剂技术部 制剂分厂技术总监助理兼制剂技术部经理

３８

金婧 制剂化验室 副主任

３９

贺燕娜 无菌制剂项目部 无菌制剂技术总监

４０

许丕杰 制剂分厂生产运营管理部

制剂分厂运营总监助理兼制剂生产运营管理部

、

制剂制

造一部经理

４１

滕哲翊 制剂产能建设项目办公室 技术经理

４２

徐银根 制剂产能建设项目办公室 经理

４３

汤军 制剂产能建设项目办公室 设备总监兼设备经理

４４

孟艳华 汛桥分厂厂部领导 常务副厂长

４５

涂国良 汛桥分厂厂部领导 副厂长

４６

朱艳 汛桥分厂厂部领导 原料药汛桥分厂分析总监助理兼主任

４７

陈宝珍 汛桥分厂厂部领导 原料药汛桥分厂质量管理总监助理

４８

赵筱虹 汛桥分厂质量管理部 经理

４９

黄文锋 汛桥分厂生产技术部 副经理

５０

芦启锋 汛桥分厂生产技术部 经理

５１

杨斌 汛桥分厂生产技术部 副经理

５２

孙德泽 汛桥分厂生产辅助车间 主任

５３

朱立坚 汛桥分厂机电仪车间 主任

５４

陈建文 汛桥分厂安环部 经理

５５

单学军 汛桥分厂

ⅩⅣ

车间 主任

５６

孙得元 汛桥分厂

Ⅲ

车间 主任

５７

王贡芳 汛桥分厂计量室 工程二部经理兼计量室主任

５８

王才炳 汛桥分厂仓库管理部 经理

５９

周虎 川南一分厂厂部领导 厂长

６０

葛菊彩 川南一分厂厂部领导 质量管理总监助理兼质量管理部经理

６１

邵绍良 川南一分厂厂部领导 厂长助理兼工程部经理

６２

李强明 川南一分厂厂部领导

川南分厂质量分析总监兼川南一分厂化验室主任兼任

川南二分厂质量管理部经理

６３

吴兴波 川南一分厂厂部领导 厂长助理兼行政部经理

６４

王瑞锦 川南一分厂 能源管理部经理兼生产部副经理兼十七车间主任

６５

应卫达 川南一分厂 工程部副经理兼安装车间主任

６６

王友虎 川南一分厂 一车间主任

６７

杨凯 川南一分厂 六车间主任兼生产部副经理

６８

翁震宇 川南一分厂 仓库主任

６９

朱挺 川南一分厂 十一车间副主任

７０

周雪金 川南一分厂 能源管理部经理助理

７１

侯伟胜 川南一分厂 工程部经理助理

７２

潘朝智 川南一分厂 十六车间副主任

７３

潘招军 川南二分厂 生产管理部经理

７４

范卫星 川南二分厂 副厂长兼工程部经理

７５

任如平 川南二分厂

Ｗ０４

车间主任

７６

徐招杰 川南二分厂

Ｗ０２

车间主任

７７

侯辉君 川南二分厂

Ｗ０９

车间主任

７８

金辉 华南公司 总经理

７９

何灵敏 华南公司 生产技术部经理

８０

周助宽 华南公司 总经理助理

８１

卓先林 华南公司 质量管理部副经理

８２

周才宗 制药设备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８３

林良通 南通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８４

黄龙 南通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

８５

龚欠林 南通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

８６

姚汝奇 江苏项目基地

———

８７

王

？

海 美国公司 事业发展部资深副总裁

８８

郭晓迪 美国公司 执行副总

８９

王民法 美国公司 制剂

ＱＣ

高级总监

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情况：

鉴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向股东实施了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 （含税）、 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３

股的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

权相关事宜的决议，依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第八章“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的规

定，若在行权前华海药业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激励对象获授

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

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Ｐ＝Ｐ０÷

（

１＋ｎ

）

（

２

）派息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

拆细的比率或缩股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以上计算方式及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计算得出：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７．５５－０．２０

）

÷

（

１＋０．３

）

＝５．６５

（元）

预留部分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１４．４１－０．２０

）

÷

（

１＋０．３

）

＝１０．９３

（元）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每份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７．５５

元调整为

５．６５

元，其中，预留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由

１４．４１

元调整为

１０．９３

元。 调整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生效。

二、监事会相关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张华东的离职，杜军、郭晓迪的行权及公司第二个行权期未行权股份数量的注销

进行了核查，同意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调整公司的股票期权数量。

三、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数量及期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核程序，同意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数量及期权价格进行

相应的调整。

四、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华海药业本次期权调整系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规定而进

行，本次调整符合 《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激励计划》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期权调整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及期权数量的独立意见

３

、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及《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本人作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公司调整股票期权激励数量及期权价格的

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查，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数量及期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核程序，同意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计划的数量及期权价

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于明德 赵博文 费忠新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剂产品拉莫三嗪美国市场收益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合作方美国

Ｐａｒ

药业的确认函件，对公司与

Ｐａｒ

药业合作开发的制剂产品拉莫三嗪今年一

季度在美国市场的销售及利润情况进行了确认。根据公司与

Ｐａｒ

药业签署的合作协议，公司将获得该产品一季

度销售的利润分成约

５３３５

万元人民币。该收益将在二季度到账并确认。基于市场供求等因素，公司目前尚无法

据此对该产品的全年收益情况作出准确预算。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何忠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邱宗元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张子荣

公司负责人何忠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邱宗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张子荣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８，７８１，８４８，７０３．８９ ８，２３０，７６６，０２９．９１ ６．７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３，６０７，５９２，６４０．４２ ４，１１７，１９１，１６６．５６ －１２．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３５ ３．２２ －２７．０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６４，８５８，６９４．２８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６８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８，１５３，７５０．７５ １０８，１５３，７５０．７５ ５２．４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０５ ０．０７０５ ２７．０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２９ ０．０６２９ ２５．０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０５ ０．０７０５ ２７．０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５９ ２．５９

增加

０．５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２．３２ ２．３２

增加

０．４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３，６２７．３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１２，０４１，３５１．３９

债务重组损益

７，６８０，９３６．６７

对外捐赠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２，３７８．１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７２５，４８５．９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９０４，６９５．９８

合计

１１，５８３，３５５．３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３６，２５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

司

７９４，７２２，１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５，７５２，３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５，６２２，９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海 通

－

中 行

－ＦＯＲＴＩＳ

ＢＡＮＫ ＳＡ ／ ＮＶ

５，３３９，０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２３，５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５３４，４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４４７，６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鼎

０１

号

４，０５４，９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９８７，５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周桐宇

３，８４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幅较大，主要是因为公司采购大宗原料需要款到

供货，预付账款增加。

（

２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系往来款增加。

（

３

）应付票据较年初减少，系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解付。

（

４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系本报告期发放了上年末职工薪酬。

（

５

）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幅较大的原因主要是本期收入增加、计提税费增加

及代扣红利个人所得税增加。

（

６

）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减少，主要为报告期支付了诉讼款项及其他欠款。

（

７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系摊销了递延收益。

（

８

）应付股利较年初增加，系应付控股股东的红利尚未支付。

（

９

）资本公积较年初减少，主要系本报告期转增股本。

（

１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因本期收入增加致使计提税金及

附加增加。

（

１１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为公司严控费用支出。

（

１２

）投资收益主要是由于本期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

１３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是因为相比于上年同期，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降低所致。

（

１４

） 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增加主要系公司收到的税费返还及政府补助相

对于去年同期增加。

（

１５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系上年同期对外捐赠较大。

（

１６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系本报告期利润增加计提所得税增加。

（

１７

）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子公司收到税费返还增加。

（

１８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收回的现金增加。

（

１９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

减少，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减少。

（

２０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系银行借款增加。

（

２１

）发行债券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系报告期发行了中期票据。

（

２２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报

告期进行了现金分红及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公司因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事项与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县支行发生贷款担保合同纠纷诉讼，报告期，已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出具（

２０１２

）民二终字第

３５

号民事判决书的要求执行完毕。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公司发行了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和

２０１３

年

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３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抚顺方泰精密碳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的相关公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备注

收 购 报 告 书

或 权 益 变 动

报 告 书 中 所

作承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辽宁方

大及其

实际控

制人

辽宁方大及实际控制人承诺

：“１）

本

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业将不会直接

或间接从事与海龙科技

（

现已更名为

方大炭素

）

构成竞争的业务

，

参与或

入股任何可能与海龙科技所从事业

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 ２）

本公司及其所

控制的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

、

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与海龙科技所

从事的石墨炭素业务构成竞争的业

务

，

本公司应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海

龙科技

，

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

内

，

海龙科技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

会的肯定答复

，

则本公司放弃该商业

机会

；

如果海龙科技不予答复或者给

予否定的答复

，

则被视为放弃该业务

机会

。 ３）

如违反以上承诺导致上市公

司遭受损失

，

本公司将向海龙科技进

行充分赔偿

。 ”

２００６

年

否 是

解

决

土

地

等

产

权

瑕

疵

辽宁方

大

辽宁方大承诺

： “ （１）

加快办理各土

地

、

房屋等资产的土地证

、

房产证等

权属文件

，

于

２００７

年底前全部办理完

毕

。 （２）

在办理拟注入的土地

、

房屋等

权属文件过程中涉及的成本费用支

出

，

由本公司按原持股比例承担

。 （３）

由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土地

、

房屋等权

属问题影响海龙科技正常经营所造

成的损失

，

本公司将承担赔偿责任

，

并在

１

个月内履行赔偿义务

。 ”

２００６

年

是 否

１、

合肥炭素与原合肥铝业有限责任公

司共享同一块土地

，

在同一个区域办

公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

合肥铝业政策性破

产

。

这期间由于合肥铝业处于破产清算

阶段

，

其他事项不办理

。

待铝业破产清

算结束时

，

政府为加快中心城区优化布

局转型发展的规划

，

拟将合肥炭素整体

搬迁至集聚区经营发展

，

因此合肥炭素

一直未能办理房屋产权证

，

土地使用权

采用租赁方式

。

合肥炭素土地

、

房屋自

企业成立以来未发生过权属纠纷

，

亦未

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 ２、

蓉光炭

素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０３

年企业改制时自

原企业承继了部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

所有权一直未办理土地和房屋的过户

手续

。

但自企业成立以来

，

该等土地

、

房

屋未发生过权属纠纷

，

亦未影响企业的

正常生产经营

。 ２００６

年以来

，

蓉光炭素

围绕上述土地和房产的过户工作

，

积极

与当地政府沟通协调

，

取得政府理解与

支持

。 ２００８

年蓉光炭素与成都市龙泉

驿区政府达成了企业整体搬迁的初步

意向

，

随后又协商拟定了搬迁方案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根据成都市政府办公厅

《

研究方大集团在蓉项目技改扩能和调

迁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

》 ，

蓉光炭素将

整体搬迁至成都市的合作工业园区内

。

目前蓉光炭素新址已确定

，

正积极采取

措施加快推进整体搬迁工作进度

，

待搬

迁工作完成后

，

统一办理蓉光炭素土地

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

。 ３、

抚顺炭

素是

２００２

年在当地政府主导下改制设

立的企业

，

改制时部分土地使用权和房

屋所有权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未办理过

户手续

。

但自企业改制至今

，

该等土地

、

房屋未发生过权属纠纷

，

亦未影响企业

的正常生产经营

。 ２００６

年以来抚顺炭

素采取措施积极推进上述土地

、

房产过

户工作

。 ２００８

年由于辽宁省委

、

省政府

提出实施沈抚同城化战略

，

鉴于抚顺炭

素地处沈抚同城化的核心地带

，

抚顺市

政府已将抚顺炭素搬迁改造计划列入

政府工作日程

。 ２０１０

年

，

抚顺市政府又

将抚顺炭素搬迁正式列入

《

抚顺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

》，

抚顺炭素也编制了

《

搬迁改造技

术方案

》，

搬迁改造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

待企业搬迁改造完成后一并办理土地

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

。

解

决

土

地

等

产

权

瑕

疵

辽宁方

大

辽宁方大已经与兰炭集团签署了转

让动力电修等辅业资产的相关协议

，

并向本公司做出

“

在动力电修等辅业

资产符合注入海龙科技条件时实施

的承诺

。 ”

２００６

年

否 否

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进行审议通过

，

收购了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

业有限公司之动力电修等辅业资产

，

收

购价格为人民币

３６３１．１４

万元

。

该部分

资产位于公司厂区内

，

主要是用于辅助

生产的房屋构筑物和设备

，

直接服务于

公司生产经营

。

经甘肃省政府办公厅

、

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协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

公

司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办理土地使用权

（

原兰炭集团面积为

８５８９６．６８

平方米

）

的相关过户事宜

，

现已完成

。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辽宁方

大及其

实际控

制人

１、

辽宁方大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

：

“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等

法律法规以及股份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

在股东大会对有

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

表决时

，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本公

司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

的资金

、

资产的行为

；

在任何情况下

，

不要求海龙科技向本公司提供任何

形式的担保

；

在双方的关联交易上

，

严格遵循市场原则

，

尽量避免不必要

的关联交易发生

，

对持续经营所发生

的必要的关联交易

，

应以双方协议规

定的方式进行处理

，

遵循市场化的定

价原则

，

避免损害广大中小股东权益

的情况发生

；２、

辽宁方大及其实际控

制人承诺

：“

本公司与海龙科技之间

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

。

对

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承诺将遵循市场

公正

、

公平

、

公开的原则

，

并依法签订

协议

，

履行合法程序

，

按照海龙科技

公司章程

、

有关法律法规和

《

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

程序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海龙

科技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２００６

年

否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

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由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提交的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

股本

１

，

２７９

，

０７７

，

８９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３

元（含税），共

派发现金股利

３８３

，

７２３

，

３６９．４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２７９

，

０７７

，

８９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转增后股

本为

１

，

５３４

，

８９３

，

４７８

股。 上述方案已经在报告期实施完毕。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忠华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１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５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解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许克春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邱宗元先生

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聘任安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后附简历）。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附件：安民先生简历：

安民，男，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历任兰州炭素厂财务处会计

员，兰州炭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副科长，上海龙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财务总监，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方大炭素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财务副总监，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万 鸿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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